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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会三题：上市公司董事会女性成员比例 

2015 年 3 月 25 日（星期三） 

 

  以下为今日（三月二十五日）在立法会会议上刘慧卿议员的提问和财

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答复︰ 

 

问题： 

 

  本月初，本人随立法会代表团访问德国，并获悉德国国会于本月初通

过法例，规定由明年开始，上市公司监事会的成员当中，女性所占比例须

最少达三成。就此，行政机关可否告知本会： 

 

（一）有否统计本港上市公司董事会的女性成员比例；若有，详情为何；

若否，原因为何； 

 

（二）会否就立法规定上市公司董事会的女性成员比例咨询公众；若会，

详情为何；若否，原因为何；及 

 

（三）鉴于行政长官于二零一五年《施政报告》要求决策局及政府部门由

二零一五至二零一六年开始，把委任女性加入政府咨询及法定组织的百分

比由百分之三十提高至百分之三十五，当局有否计划订定上市公司董事会

的女性成员目标比例；若有，详情为何；若否，原因为何？ 

 

答复： 

 

主席： 

 

（一）香港联合交易所（联交所）定期检视有关上市发行人董事会女性成

员比例的数据。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有关数据，列于附件。 

 

（二）及（三）联交所曾于二零一二年九月至十一月就「董事会成员多元

化」的事宜进行为期两个月的市场咨询，当中包括董事会成员性别比例的

议题。联交所共收到 139份来自上市发行人、市场从业人士、专业团体、

业界组织、非政府机构、机构投资者及个别人士的回应意见。 

 

  咨询结果显示，绝大多数市场人士赞同董事会成员多元化应成为《上

市规则》中的《企业管治守则》内的新措施。至于应否就上市发行人董事



会设定女性董事比例的最低指标，超过 98%的回应者认为联交所不应设定

这项指标，主要原因是董事会成员多元化不应只限于性别，董事会要取得

多样的观点与角度，例如不同年龄、文化、教育和专业背景等。部分回应

者亦表示，假如就董事会成员的男女比例制定强制要求，上市发行人在实

际操作上可能会出现困难。 

 

  在总结咨询结果后，联交所于二零一三年九月修订了《企业管治守

则》，建议上市发行人应充分考虑「董事会应根据发行人业务而具备适当

所需技巧、经验及多样的观点与角度」，作为良好企业管治的其中一项原

则。上市发行人须在其年报中包括《企业管治报告》，说明有否遵守守则

条文。如有任何偏离守则条文的行为，须提供经过审慎考虑的理由。 

 

  就董事会成员多元化这一条新的守则条文，联交所为上市发行人提供

了有关的培训，并派出讲员参加由有关业界组织举办的研讨会，当中包括

香港上市公司商会、香港特许秘书公会等，加强上市发行人对董事会多元

化的认识。 

 

  自联交所进行上述咨询后，上市发行人的董事会中女性成员的百分比

有所提高，由二零一二年五月的 10.3%提高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的 11.3%；

而董事会中完全没有女性成员的上市发行人数目则减少，由二零一二年五

月的 40.3%减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的 37.8%。 

 

  联交所将继续监察上市发行人于《企业管治报告》内的披露，定期检

视上市发行人遵守《企业管治守则》的整体情况，并拟于二零一五年年底

前刊发检视最新情况的报告。联交所亦会密切留意董事会成员多元化的国

际发展。 

 

 

完 


